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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 引言  

背景  

1 .1  選 舉 管 理 委 員 會 (“選 管 會 ” )按 照 《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例 》

(第 576 章 )第 21 條的規定，在二零一五年舉行一般選舉後，於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舉 行 第 二 輪 鄉 郊 補 選 ， 選 出 共 7 名 鄉 郊 代

表，分別填補 3 個居民代表及 4 個原居民代表的空缺，涉及 6 條

鄉村。進行是次補選的原因見下文第 1.3 段。  

 
1 .2  選 管會 在二 零零四 年 三 月 的 《 村 代 表 補 選 報 告 書 》 中 ，

建議其後進行的補選一般應安 排 在 每 年 的 四 月 ／ 五 月 及 十 一 月 ／

十二月兩個時段內舉行，除非 出 現 特 殊 情 況 ， 才 可 偏 離 預 定 的 時

間表。因此，選管會安排在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舉 行 第 二 輪 鄉

郊補選。  

空缺  

1 .3  二 零一 五年 六月舉 行 的 首 輪 鄉 郊 補 選 結 束 後 ， 共 出 現 7

個鄉郊代表空缺，包括 3 個居民代表及 4 個原居民代表空缺，涉

及 3 條現有鄉村及 3 條原居鄉村。這些空缺分為下列 4 類：  

( a )  2 個空缺  —  包括涉及 2 條原居鄉村的 2 個原居民

代 表 議 席 空 缺 。 出 現 這 些 空 缺 是 因 為 當 選 的 原 居 民

代表辭職；   

( b )  2 個空缺  —  包括涉及 1 條現有鄉村的 1 個居民代

表議席空缺，以及 1 條原居鄉村的 1 個原居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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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席 空 缺 。 出 現 這 些 空 缺 是 因 為 當 選 的 居 民 代 表 及

原居民代表去世；  

( c )  2 個空缺  —  包括涉及 1 條原居鄉村的 1 個原居民

代表議席空缺，以及 1 條現有鄉村的 1 個居民代表

議 席 空 缺 。 出 現 這 些 空 缺 是 因 為 二 零 一 五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舉 行 的 首 輪 鄉 郊 補 選 中 沒 有 人 競 逐 這 些 議 席 ；

以及  

( d )  1 個居民代表議席 空 缺 在 1 條 現有鄉 村 出 現 。原因

是有關鄉村的已登記選民總數不足 6 人 (準候選人須

取得 5 名提名人的支持才可獲提名為候選人 )。  

 

1 .4  是次補選涉及新界 4 個地區，即離島、北區、西貢及大

埔。附錄一載錄空缺的詳情及該些空缺在憲報公布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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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  委任  

投票日和提名期  

2 .1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署 長 根 據 《 選 舉 程 序 (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 規

例》 (第 541L 章 )第 6 條，於二零一五年十月十六日的憲報刊登公

告，指定二零一五年十二月 六 日 為 補 選 投 票 日 ， 並指 明 補 選 提 名

期 由 二 零 一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起 至 二 零 一 五 年 十 一 月 九 日 止 (首

尾 兩 日 包 括在 內 )。 是 次 補 選 選 出 的 鄉 郊 代 表 將 填 補 3 個 居民 代

表和 4 個原居民代表的空缺，分別涉及 3 條現有鄉村及 3 條原居

鄉村。附錄二載錄按地區須 選 出 的 居 民 代 表 及 原 居 民 代 表 的 分 項

數目。  

選舉主任、助理選舉主任、助理選舉主任 (選票分流站 )及助理選

舉主任 (法律 )的委任  

2 .2  選管會根據《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4 條，委任新界 4

個民政事務處的 4 名民政事務專員及 1 名民政事務助理專員為選

舉主任， 1 名民政事務助理專員及上述人員屬下 5 名職員為助理

選舉主任，以及委任民政事務總署總部 1 名職員為助理選舉主任

(選 票 分 流 站 )， 負 責 管 理 選 票 分 流 站 的 運 作 。 1 名 政 府 律 師 亦 獲

委 任 為 助 理 選 舉 主 任 (法 律 )。 有 關 委 任 選 舉 主 任 的 公 告 於 二 零 一

五年十月十六日的憲報刊登 。 選 舉 主 任 和 助 理 選 舉 主 任 的 名 單 載

於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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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選舉主任和助理選舉主任製備工作手冊  

2 .3  為 使所 有 相 關人士 熟 習 補 選 的 規 則 和 運 作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製備工作手冊，分發予各 選 舉 主 任 ／ 助 理 選 舉 主 任 和 投 票 站 及

點票站工作人員，以供參考 。 由 於 選 舉 主 任 和 助 理 選 舉 主 任 已 具

備相關經驗及實務知識，對 選 舉 安 排 已 非 常 熟 悉 ， 因 此 無 需 為 他

們舉辦簡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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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 宣傳工作  

3 .1  在 整個 選舉 期間， 鄉 郊 補 選 的 資 料 均 上 載 至 選 管 會 、 民

政事務總署及廉政公署的網 頁 ， 供 候 選 人 、 選 民 及 公 眾 參 閱。 補

選的主要事項，例如提名期 及 投 票 日 ，亦 通 過 發 出 新 聞 稿 廣作 公

布。這些措施有助提高補選的透明度和公眾對補選的關注。  

 

3 .2  除上文第 3 .1 段所述的宣傳措施外，民政事務總署亦在

本地報章刊登廣告，邀請有 關 鄉 村 的 已 登 記 選 民 提 名 候 選 人 參 與

補選。 在提名期開始前，該署 亦 向 有關 鄉 村 的 已 登 記 選 民 發 信 ，

呼籲選民積極參與是次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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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 候選人提名  

提名期  

4 .1  提 名期 由二 零一五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起 至 二 零 一 五 年 十 一

月九日 止。各候選人須親身向 有 關 選 舉 主 任 遞 交 提 名 表 格 。 在 提

名期結束時，選舉主任共接獲 8 份提名表格。  

 

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提名是否有效  

4 .2  有關選舉主任審核 8 份提名表格 (4 份為居民代表選舉及

4 份為原居民代表選舉 )後，裁定全部有效。  

 

無須競逐的選舉  

4 .3  在 離島 區大 澳沙螺 灣 及 在 大 埔 區 西 貢 北 約 平 洲 沙 頭 的 兩

個 居 民 代 表 選 舉 ， 以 及 在 北 區 沙 頭 角 石 橋 頭 的 原 居 民 代 表 選 舉

中，由於每個空缺只有一個 有 效 提 名 ， 選 舉 主 任 在 審 核 提 名 後 ，

宣布上述候選人無須競逐， 自 動 當 選 。 上 述 在 是 次 補 選 中 自 動 當

選的候選人名單已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的憲報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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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競逐的選舉  

4 .4   由於大腦 (西貢區一條 現 有 鄉 村 )以及 坪 洋 (北 區 一條原 居

鄉 村 )獲 有 效 提 名 的 候 選 人 數 目 ， 多 於 該 等 鄉 村 須 選 出 的 居 民 及

原居民代表數目，因此須 安排 該 等鄉 村 在二 零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進行投票。獲有效提名的候選 人 姓 名 和 有 關 資 料 ， 已 於二 零 一 五

年十一月二十日的憲報刊登。  

 

未能完成的選舉  

4 .5   至 於離 島區 南丫島 南 段 蒲 台 的 原 居 民 代 表 議 席 ， 由 於 在

提名期內並無接獲任何提名 ， 因 此 有 關 的 選 舉 主 任 宣 布 該鄉 村 的

原居民代表選舉未能完成。該 鄉 村 選 舉 未 能 完 成 的 公 告 亦於 二 零

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的憲報刊登。  

 

為候選人舉行的簡介會  

4 .6   選 管會 主席 於二零 一 五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在 位 於 灣 仔 的 民

政事務總署總部會議室爲候 選 人 舉 行 簡 介 會 。 當 日 出 席 的 人 士 還

包括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 以 及 廉 政 公 署 、 律 政 司 及 選 舉 事 務

處的代表。  

 

4 .7   選 管會 主席 向候選 人 簡 介 選 舉 法 例 的 重 要 條 文 及 有 關 選

舉安排的指引。  

 

4 .8   於 二零 一五 年十一 月 十 二 日 ， 大 腦 村 的 選 舉 主 任 和 坪 洋

村的選舉主任分別在民政事務 總 署 總 部 會 議 室 及 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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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抽籤，為候選人分配編號及用以展示選舉廣告的指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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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 準備工作  

投票站和點票站工作人員的委任和培訓  

5 .1   是 次補 選的 投票站 和 點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由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派

員 出 任 。 該 署 在 二 零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為 將 於 投 票 當 日 在 投 票

站、點票站和指揮中心當值的 工 作 人 員提 供 培 訓 ， 讓 他 們 熟 習 有

關規例和運作程序，並了解各自的職務。  

 

投票站和點票站  

5 .2   民 政事 務總 署 指定 打 鼓 嶺 鄉 村 中 心 政 府 大 樓 為 北 區 坪 洋

原居民代表選舉的投票兼 點票 站 ，以 及 大 腦 田 寮 村 曾 日 發 祖 辦 事

處為西貢區大腦居民代表選舉的投票兼點票站。  

 

專用投票站  

5 .3   為 使遭 懲教 署囚禁 或 還 押 而 屬 於 須 進 行 競 逐 選 舉 的 鄉 村

的已登記選民可在投票日投票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會 視 乎 需 要 ，就 是

次補選在懲教院所設立專用投 票 站 。 據 懲 教 署 二 零 一 五年 十 二 月

五日通知，在投票當日沒有坪 洋 或 大 腦 的 已 登 記 選 民 遭 其 轄 下 懲

教院所羈押，因此沒有需要在任何懲教院所設立專用投票站。  

 

5 .4   沙 田區 美田 社區會 堂 被 指 定 為 專 用 投 票 站 ， 供 屬 於 須 進

行 競 逐 選 舉 的 鄉 村 但 在 投 票 日 遭 執 法 機 關 (懲 教 署 以 外 )還 押 或 拘

留的已登記選民投票。 由於執 法 機 關 可 能 在 投 票 日 任 何 時 間 拘 捕

屬該須進行競逐選舉的鄉村的 已 登 記 選 民 ， 因 此 這個 專 用 投 票 站

的投票時間與一般投票站相同，為正午十二時至晚上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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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民 政事 務總 署署長 於 二 零 一 五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的 憲 報 公

布被指定為投票站 (包括專用投票站 )及點票站的地點。  

 

候選人簡介和發給選民的投票通知書  

5 .6   民 政事 務總 署製作 了 候 選 人 簡 介 單 張 ， 向 已 登 記 選 民 提

供獲有效提名候選人的個人 資 料 、 政 綱 及 照 片 ， 讓 他 們 掌 握 充 分

資料，在投票日作出投票選擇時有所依據。  

 

5 .7   民 政事 務總 署 在二 零 一 五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 向須 進 行競

逐選舉的鄉村的每名選民寄發 投 票 通 知 書 、相 關 的 候 選 人 簡 介 、

投票指引、票站位置圖及廉政 公 署 的 宣 傳 單 張 ， 通 知 他 們 投 票 日

期 、 投 票 時 間 及 投 票 站 的 位 置 。 至 於 屬 無 須 進 行 競 逐 選 舉 的 鄉

村，民政事務總署亦 已於二零 一 五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寄 出 通 知 書 ，

告知該些鄉村的每位選民無須進行投票。  

 

應變計劃  

5 .8   為 應 付 投 票 因 未 能 預 見 的 情 況 (例 如 惡 劣 天 氣 、 其 他 危

害 公 安 事 故 等 )而 無 法 在 指 定 的 投 票 站 如 期 進 行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安排了幾個額外投票站以作後 備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署 長 也於 二 零 一

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的憲報公 布 指 定 為 額 外 投 票 站 的地 點 。 這 些 投

票站連同作為專用投票站的 美 田 社 區 會 堂 ，亦 已 預 留 在 二 零一 五

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後備日作同 一 用 途 。 選 舉 主 任 及 助 理 選 舉 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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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手冊，以及投票站及點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工 作 手 冊 內 均 已列 出 在

投票日遇到緊急事故或惡劣天氣下的安排，供有關人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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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 投票  

投票日期和投票時間  

6 .1   投 票 於 二 零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星 期 日 )舉 行 。 根 據 鄉 郊

代表選舉的既定安排， 須進行 競 逐 選 舉 的 鄉 村 的投 票 站 及 設 於 美

田社區會堂的專用投票站的投票時間為正午十二時至晚上七時。  

 

後勤安排  

6 .2   在 投票 日， 各指定 投 票 站 及 設 於 美 田 社 區 會 堂 的 專 用 投

票站如期開放運作。中央指揮 中 心 設 於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總 部 ， 負 責

在投票日監督投票站和點票站 及 地 區 指 揮 中 心 的 運 作 ， 以 及 協 調

所有有關單位的聯絡及發放資訊工作。  

 

6 .3   投 訴處 理中 心設於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海 港 中 心 的 總 部 ， 由 選

管會秘書處人員管理，負責接 受 和 處 理 市 民 在 投 票 時 間 內 提 出 的

投訴。  

 

6 .4   廉政公署及警方亦派員在投票日當值，處理投訴。  

 

投票率  

6 .5  須 進 行 競 逐 選 舉 的 兩 條 鄉 村 共 有 483名 已 登 記 選 民 ， 其

中 428 名 是 原 居 民 代 表 選 舉 的 選 民 ， 55 名 是 居 民 代 表 選 舉 的 選

民。共有 165名原居民代表選舉的選民 (38 .55%)和 28名居民代表選

舉 的 選 民 (50 .91%)於 投 票 日 前 往 投 票 。 原 居 民 代 表 選 舉 和 居 民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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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選舉的投票率分項詳情載於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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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  點票  

點票站和選票分流站  

7 .1   設 於打 鼓嶺 鄉村中 心 政 府 大 樓 及 大 腦 田 寮 村 曾 日 發 祖 辦

事處的 投票站，在投票結束 後 改 裝 為 點 票 站 ， 進 行 點 票 。 點 票 站

由有關的選舉主任監督。  

 

7 .2   由 於有 兩條 須 進行 競 逐 選 舉 的 鄉 村 需 要 進 行 投 票 ， 涉 及

483 名 選 民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設 立 了 選 票 分 流 站 ， 以備在投票 當 日

將 專 用 投 票 站 的 選 票 (如 有 人 投 票 )分 類 後 才 運 到 相 關 的 點 票 站 進

行點票。  

 

點票方法  

7 .3   是 次補 選 採 用人手 點 票 ， 根 據 選 票 上 所 投 選 的 候 選 人 將

選票分別放進不同的盒子內，然後點算所有有效的選票。  

 

點票安排  

7 .4   投 票結 束後 ， 除了 專 用 投 票 站 外 ， 所 有 投 票 站 均 改 裝 為

點票站。坪洋村的票站和大腦 村 的 票 站 的改 裝 工 作 在 晚 上 約七 時

二十八分及七時二十一分完 成 。 沒 有 選 民 在 美 田 社 區 會 堂 的 專 用

投 票 站 投 票 。 根 據 運 作 程 序 ， 助 理 選 舉 主 任 (選 票 分 流 站 )在 開 啟

來自專用投票站的投票箱及確 定 箱 內 並 無 載 有 選 票 後 ， 會隨 即 將

該結果通知有關選舉主任及確 認 沒 有 選 票 會 運 送 往 點 票 站 。 這 個

程序有助選舉主任立即展開點 票 工 作 。 在坪 洋 村 點 票 站 ，選 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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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馮驊法官及 有關的選舉 主 任 一 同 把 開 啟 的 票 箱 內 的 選 票 全 部

倒 出；在大腦村點票站，選 管 會 委 員 陸 貽 信 先 生 及有 關 的 選 舉 主

任一同把開啟的票箱內的選票全部倒出。點票工作隨即展開。  

 

7 .5   點 票工 作人 員按填 劃 在 選 票 上 的 選 擇 ， 把 選 票 分 別 放 入

不同的透明膠盒，然後開始點算各候選人的所得票數。在 193 張

選 票 中 ， 有 兩 張 選 票 包 含 多 於 須 進 行 競 逐 選 舉 的 鄉 郊 代 表 的 數

目。該兩張選票被裁定為無效選票，不予點算。  

 

宣布結果  

7 .6   點 票工 作完 成後， 各 選 舉主 任 在 各 自 的 點 票 站 宣 布 選 舉

結果，坪洋的結果於晚上約 八 時 宣 布 ， 大 腦 的 結 果 於 晚 上 約七 時

四十三分宣布。這些須競逐選 舉 的 結 果 於二 零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十 一

日的憲報公布。  

 

7 .7   當 選 者 和 落 選 者 名 單 (包 括 無 須 競 逐 的 當 選 者 )詳 列 於附

錄五 (A)及 (B)。  

 

選管會的巡視  

7 .8   選 管會 主席 馮 驊法 官 及 委 員 陸 貽 信 先 生 分 別 按 各 自 的 行

程前往不同的投票站巡視。馮 驊 法 官 前 往 位 於 打 鼓 嶺 鄉 村 中 心 政

府大樓的投票站，而陸貽信先 生 則 前 往 大 腦 田 寮 村 曾 日 發 祖 辦 事

處的投票站。兩人並在上述兩 個 投 票 站 改 裝 為 點 票 站 後 ， 各 自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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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票站內觀看點票過程。 他 們 認 為 投 票 及 點 票 的安 排 大 致 令 人

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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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  投訴  

處理投訴期  

8 .1   處 理 投 訴 期 於 二 零 一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開 始 (即 提 名 期

開 始 當 日 )， 於 二 零 一 六 年 一 月 二 十 日 (即 在 二 零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六

日投票日之後 45 天 )結束。  

 

處理投訴的單位  

8 .2   負 責處 理是 次補選 投 訴 的 單 位 包 括 選 管 會 、 選 舉 主 任 、

警方和 廉政公署。選管會在選 管 會 秘 書 處 的 支 援 下 ， 負 責 處 理 屬

其職權範圍內而不涉及與任何法例條文有關的刑事罰則的個案。  

 

8 .3   選 管會 秘書 處 擔當 統 籌 角 色 ， 負 責 整 理 來 自 其 他 單 位 的

投 訴 相 關 統 計 資 料 ， 並 在 處 理 投 訴 期 內 每 星 期 編 製 一 份 綜 合 報

告，提交選管會。  

 

投訴數目和性質   

8 .4   截 至處 理投 訴期結 束 為 止 ， 負 責 處 理 投 訴 的 單 位 並 無 接

獲任何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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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  檢討和建議  

9 .1   選 管會 檢討 是次補 選 的 選 舉 程 序 及 安 排 。 總 括 而 言 ， 選

管會認為投票及點票安排暢順並感到滿意。  

 

9 .2   在坪洋的選舉由 3 名候選人競逐 2 個原居民代表席位，

選民可以在不同組合中選擇最多 2 名候選人。該票站利用多個容

器將選票分類以進行人手點 票 。 民 政 事 務 署 已 為 是 次 補選 訂 立 清

晰的點票程序，有助所有點票 人 員 清 楚 明 白 各 項 安 排 。 按 照 點 票

程序，點票人員先 按選民在選 票 上 所填 劃 的 投 票 組 合 把 選 票 放 入

相應的容器，然後點票主任 仔 細 核 查 所 有 選 票 ， 並 把點 算 所 得 的

票數準確地記錄在 相關的點票 表 格 上 。 接 著 由助 理 選 舉 主 任 再 次

核對點票記錄和選舉結果， 確 保 一 切 運 算 準 確 無 誤 後， 才 由 選 舉

主任宣布選舉結果。選管會對 各 點 票 人 員 謹 慎 及 有 效 率 地 履行 職

務，表示讚賞。  

 

9 .3   選 管會 建議 在日後 的 多 議 席 選 舉 中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應 繼

續提供詳盡的指引及核對程 序 ， 以 供 點 票 人 員 依 循 。 為 點 票 人 員

提供的培訓，亦應 在填寫點 票 表 格 和 核 實 點 票 結 果 方 面 ，給 予 充

足的實習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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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  鳴謝  

10 .1   選 管會 謹向 民政事 務 總 署 致 謝 ， 尤 其 是 選 舉 主 任 、 助 理

選舉主任、投票站主任、負責 投 票 及 點 票 工 作 的 人 員 ， 感 謝 他 們

在審核提名及準備是次補選所 作 的 努 力 。 選 管 會 亦感 謝 為 是 次 補

選提供協助的各政府部門，包 括 為 是 次 補 選 草 擬 報 告 書 、 安 排 選

管會巡視和統籌處理投訴事 宜 的 選 舉 事 務 處 。 此 外 ， 選 管 會 感 謝

懲教署、警方及其他執法機關 協 助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為 專 用 投 票 站 的

運 作 作 出 安 排 。 警 務 人 員 在 是 次 補 選 進 行 期 間 克 盡 厥 職 維 護 法

紀，選管會向他們由衷致謝。  

 

10 .2   選 管會 亦藉 此機會 向 前 往 投 票 站 投 票 的 選 民 ， 以 及 恪 守

選舉法例和指引的人士一併致以衷心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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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  —  未來工作  

11 .1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正 籌 劃 在 二 零 一 六 年 五 月 舉 行 另 一 輪 補

選，以選出鄉郊代表，填補在這次補選之後可能出現的空缺。  

 

11 .2   選 管會 建議 在行政 長 官 認 為 適 當 的 時 候 發 表 本 報 告 ， 以

貫徹選舉具透明度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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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鄉郊補選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 

空缺席位的詳情  
 

出缺原因  地區  鄉事委員會  鄉村名稱  鄉郊代表  
類別  

於憲報  
刊登空缺
日期  

(A) 辭職  北區  

打鼓嶺區  坪洋  原居民代表  08.05.2015 

沙頭角區  石橋頭  原居民代表  28.08.2015 

(B) 去世  

北區  打鼓嶺區  坪洋  原居民代表  19.06.2015 

西貢  西貢  大腦  居民代表  17.07.2015 

(C) 

二零一五年
六月十四日
舉行的鄉郊
補選未能完
成選舉 * 

離島  

南丫島南段  蒲台  原居民代表  23.01.2015 

大澳  沙螺灣  居民代表  20.03.2015 

(D) 

二零一五年
正式選民登
記冊上的已
登記選民人
數增加至超
過六人  (準
候選人須取
得五位提名
人的支持其
提名方爲有
效 ) 

大埔  西貢北約  平洲沙頭  居民代表  - 

 
*蒲台的一個原居民代表及沙螺灣的一個居民代表席位因出任者辭職而出缺。
為填補有關空缺席位而舉行的鄉郊補選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四日進行，但因截
止提名期前並無接獲提名，有關選舉未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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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鄉郊補選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 

按地區須選出的鄉郊代表分項數目  
 
 

地區  原居民代表數目  居民代表數目  
原居民代表及  

居民代表合計  

離島  1 1 2 

北區  3 0 3 

西貢  0 1 1 

大埔  0 1 1 

總數  4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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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鄉郊補選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 

選舉主任及助理選舉主任的委任名單   
 

就上述補選而獲委任的選舉主任、助理選舉主任、助理選舉主任 (選
票分流站 )及助理選舉主任 (法律 )的人員名單如下：  

 
(I)  選舉主任  

 姓名 職位 
 李炳威先生 民政事務專員/離島民政事務處 
 鄺庭樂女士 民政事務專員/北區民政事務處(署任) 
 蕭慕蓮女士 民政事務專員/西貢民政事務處 
 蘇植良先生 民政事務專員/大埔民政事務處 
 曾曉彤女士 民政事務助理專員(1) /離島民政事務處 
   
(II) 助理選舉主任  

 姓名 職位 
 郭仲佳先生 民政事務助理專員(1)/西貢民政事務處 
 許婉媚女士 高級聯絡主任(1)(離島) 
 陳慶群女士 高級聯絡主任(2)(離島) 
 吳仲輝先生 高級聯絡主任(1)(北區) 
 伍永強先生 高級聯絡主任(1)(西貢) 
 陳開明先生 高級聯絡主任(1)(大埔) 
   
(III) 助理選舉主任（選票分流站）  

 姓名 職位 
 陳志豪先生 高級聯絡主任 (1)4，民政事務總署 
   
(IV) 助理選舉主任（法律）  

 姓名 職位 
 吳雪晶女士 高級政府律師，律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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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鄉郊補選(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 

投票率 
 
 

 
 
 

 
 

原居民代表  

地區  
鄉事委員會

名稱  
鄉村名稱  選民人數  

累積投票人數 (實際選民人數 ) 

累積投票率  (%) 

13:00 15:00 17:00 19:00 

北區  打鼓嶺區  坪洋  428 
69 

16.12% 

120 

28.04% 

147 

34.35% 

165 

38.55% 

居民代表  

地區  
鄉事委員會

名稱  
鄉村名稱  選民人數  

累積投票人數 (實際選民人數 ) 

累積投票率  (%) 

13:00 15:00 17:00 19:00 

西貢  西貢  大腦  55 
10 

18.18% 

18 

32.73% 

25 

45.45% 

28 

5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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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A) 
 

 

鄉郊補選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 

居民代表選舉結果   
 

地區／  

鄉事委員會  
鄉村名稱  

候選人編號  

及  

候選人姓名  

所得票數  選舉結果  

離島  

大澳  沙螺灣  陳志權  — 自動當選  

西貢  

西貢  大腦  

1 曾漢平 9  

2 曾偉良 19 當選  

大埔  

西貢北約  平洲沙頭  毛進球 —  自動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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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B) 
 

 

  

鄉郊補選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 

      原居民代表選舉結果  
 

地區／  

鄉事委員會  
鄉村名稱  

候選人編號  

及  

候選人姓名  

所得票數  選舉結果  

離島  

南丫島南段  蒲台  —  —  選舉未能  
完成  

北區  

沙頭角區  石橋頭  李煥斯  —  自動當選  

打鼓嶺區  坪洋  

1 陳紹永  62  

2 陳新平  127 當選  

3 陳富鵬  100 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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